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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2019〕27号
 
中山大学2019年4月二级党组织中心组学习
和组织生活要点
 
一、本月主题
1. 学习传达2019年全国“两会”精神（中心组、党支部学习）
学习传达2019年全国“两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在政协界别联组会，内蒙古、甘肃、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河南、福建代表团上的重要讲话，结合工作实际学习贯彻落实“两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升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2.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心组学习）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工作实际，深入贯彻落实。
3.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心组、党支部学习）
深入学习《意见》精神，深刻领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义、目的、任务、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4.学习《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心组、党支部学习）
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对于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具有重要意义。要通过学习《条例》精神，准确把握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工作要求，推动贯彻落实。
5.学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心组、党支部学习）
学习《条例》精神，领会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的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化条例标准为自身要求，强化对标看齐意识，提升党性认识和履职能力。
6. 学习《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心组、党支部学习）
深入学习《纲要》原文，结合《纲要》宣讲会内容，确保将文件精神和内容传达到每一位党员，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遗漏。
7.组织学习《习近平在正定》（中心组、党支部学习）
系列采访实录《习近平在正定》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是了解习近平同志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成长奋斗经历的生动读本，是激励新时代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担当作为的鲜活教材。各二级党组织要积极组织学习，坚持原原本本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结合院系实际，开展丰富多样的学习交流活动。
二、规定动作与基本要求
二级党组织以集中学习研讨的方式开展中心组学习，做好相关会议的组织和材料归档，确保学习参与率达到规定要求。各党支部要以“三会一课”和党日活动为依托，组织支部党员学习。
集中学习要结合本单位中心工作和师生党员实际，党员领导干部、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学术骨干要带头发言、讲体会，带动其他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讨论，鼓励党员干部撰写学习心得或理论文章，向“中山大学党建”公众号踊跃投稿。
三、其他组织工作
1.做好学生组织员的选聘工作。学校党委修订印发了《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员队伍建设实施办法》，各二级党组织要根据办法和有关工作通知，做好学生组织员的选聘工作，组织上岗培训，充分发挥学生组织员的积极作用。
2.开展“缅怀先烈，学习英雄”党日活动。可结合师生实际，开展祭扫烈士墓、瞻仰缅怀烈士纪念碑、集中学习英雄先烈事迹等活动，引导党员学习革命先烈的英雄气节和高贵品格。要注重结合学校的红色历史和师生身边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开展学习，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3.积极组织参加“为党而歌”红色诗文作品征集活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中山大学95周年。围绕“传承红色基因，抒发爱党情怀”主题，学校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学生工作部联合开展了“为党而歌”红色诗文作品征集活动。各二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与下半年计划开展的“红色诗文诵读”活动结合起来，积极组织广大党员师生参加投稿。每个二级党组织至少报送1篇以上作品。
4.各党支部要结合组织生活，做好党员党费收缴工作。二级党组织在4月10日前将2019年第一季度党费交至本单位党费账户。离退休党员的党费须单独收取，独立缴存，做好备注。

附件：中山大学2019年4月二级党组织中心组学习和组织
生活学习参考材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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